
2026年5月24日

星期日 编辑／王宇 见习编辑/薛金丽　美编／高岳 校对／薛佳乐投稿邮箱／fzwh202678@legaldaily.com.cn

   博而后精学以致用的大先生
   ——— 记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开拓者陈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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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媛婧

　　作为一名从事行政审判多年的
法官，我经手过多件征地拆迁纠纷，
很多都伴随着对抗与拉锯。但最近
审结的一起政府终止征收决定案，
让我对司法的温度有了更深的
体会。

“她不在了”
  按下暂停键，为一位
离世原告奔走

　　年过六旬的刘某名下有一套公
房（即承租的公有住房）。早在2015
年，区政府便对该片区启动征收工
作。2017年，因不满征补决定，刘某
将区政府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确
认征补决定合法，驳回了她的诉讼
请求。此后，区政府先后向法院申请
非诉执行，并申请强制执行，可刘某
始终不服，双方矛盾胶着。多年后，
区政府结合最新规划情况提出公共
利益已经实现，作出终止征收的决
定，不再征收涉案公房，也不再执行
原征补决定。此时刘某的心态已发
生转变——— 她并非不愿被征收，而
是希望获得合理补偿。区政府终止
征收，反而让她失去了通过征收程
序获得安置的途径。因此刘某再次
提起诉讼，坚决要求撤销这份终止
征收决定。
　　拿到案卷，我深知征收拆迁关
乎当事人的日常安居与切身权益，
计划以耐心沟通、柔性化解为核
心，尽量避免激化对立。立案后一
个月，我正准备通知双方开庭，拨
通刘某的电话时，听筒里传来她老
伴张某沉重的声音：“她不行了，病
重得很。”
　　我立刻告知家属，诉讼全程暂
缓，家属有任何想法或需求，可随时
与我沟通。我期盼老人能好转，可以
自己在法庭上表达自己的诉求。可
几天后，她的老伴再次来电，带来了刘某离世的消息。
　　原告离世，纠纷并未消散。按照法律规定，须确定合法继承
人，诉讼程序才能继续推进。我带领团队通过联系张某和阅卷走
访，才厘清了刘某复杂的家庭关系：刘某与张某是再婚夫妻，
刘某父母早已过世，身边只有这位陪伴多年的老伴。刘某还
有一个哥哥，紧邻涉案公房搭建自建房居住。通过她哥哥，我
又得知，刘某还有一个女儿李某——— 母女二人已多年没有联系，
形同陌路。
　　一位离世的老人，一段中断的母女情，一个未来居所尚无定
论的兄长，一场纠缠多年的征收纠纷……所有线索交织在一起，
让案件变得棘手。为联系每一位继承人，我和团队先后前往派出
所、民政局、人社局等地，辗转查询到李某的电话。电话那头，李
某告诉我，父母在她年幼时离婚，她一直跟随父亲生活，后来出
国留学多年，手机号几经更换，与母亲的联系越来越少，最终彻
底断了往来。得知母亲离世的消息，她内心百感交集，但愿意参
加诉讼，帮母亲了结生前最后一桩心愿。
　　至此，刘某的两位法定继承人全部找到。可刘某的哥哥也来
到法院，表示自己年事已高，无其他居所，一直居住在涉案公房
旁的自建房里，早年还与刘某就涉案公房的承租权问题存有积
怨，坚决不愿搬离。我没有回避他的诉求，一次次耐心倾听他的
不满与委屈，逐条讲解征收补偿政策与法律权利边界，慢慢解开
他心中的积怨与疙瘩。最终，同意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愿意配
合法院化解纠纷。
　　寻亲与确认诉讼参与人的过程，耗费我们大量的时间与
精力，但我始终觉得值得：司法的初心，就是不忽视每一个合
理诉求，让每一个与案件相关的人，都能感受到被尊重、被
理解。

“我不甘心”
走下审判台，走进当事人心里

　　所有诉讼参与人到齐后，我没有急于开庭，而是主动对接区
政府及征收单位，建议副区长出庭应诉、走近家属真诚沟通。然
而，即便副区长当庭表达调解意愿，双方补偿方案仍差距巨大。
难道只能直接判决？
　　我看着李某眼中的期盼、张某疲惫的神情、刘某哥哥无助的
样子——— 我不甘心。一纸判决解决不了问题，我必须再试一试。
　　我单独找到李某：“你们根本诉求是合理补偿。趁这次调解
达成新方案，才能‘一揽子’解决。你母亲打了多年官司，人已不
在，我们真心希望纠纷在此了结。”李某动容，但提出舅舅的自建
房问题——— 舅舅不愿搬离。
　　我又与张某深入交流：“您陪老伴打了多年官司，她后期其
实已同意原方案，只因政府终止征收、自身病重未能如愿。如今
女儿找到，政府愿意调解，您也不必再奔波。”张某坦言不想再
折腾。
　　关于刘某哥哥的居住困难，我与区政府反复沟通，促成其以
人为本、量身定制解决方案。老人很快搬离并交出钥匙，化解之
路豁然开朗。
　　随后，我带领团队组织多轮协调，充分保障每位继承人权
益。在法院主持下，双方就补偿达成一致，当场签订协议，原告撤
诉。困扰数年的征拆纠纷，终于“一揽子”落下帷幕。

“我来安置”
案结之后，疏离的母女情重新联结

　　协议签订之后，我以为案件已经画上句号。可现场的一个小
插曲，让我更加坚信：司法不仅要解决法律纠纷，更要守护人间
温情。
　　刘某离世后，张某为她处理了丧葬事宜，骨灰也一直由他保
管。协议签订现场，谈及骨灰安置问题，李某主动开口了。她说，
法院为母亲了却了生前最后的心愿，母亲的身后事就由她来完
成——— 她愿意安置母亲的骨灰，让母亲得以安息。多年未联系的
母女，因为这起纠纷重新联结。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天，李某便联
系好墓地，将母亲的骨灰妥善安置。
　　回望整个办案过程：从刘某病重时暂缓诉讼、生命至上，到
辗转多地寻找全部继承人、不遗漏任何一个权益主体；从聚焦症
结、柔性调解打破僵局，到情法交融、弥合亲情慰藉亡灵——— 我
们始终坚信，只有秉承“如我在诉”的理念，才能以司法的温度守
护他们的权益，以人文的关怀修复他们的亲情。

（作者系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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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薛金丽
                胡建霞
□ 本报记者     赵颖

　　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
的旁听席上，曾定格下中国法治史上极
具象征意义的一幕。2016年12月2日，随着
法槌落下，备受全国瞩目的聂树斌案迎来再
审宣判。当法官庄严宣读“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
罪”时，旁听席上一位鹤发老人微微颔首。法庭内，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失声痛哭，而在不远处静静注
视着这一切的，正是为该案再审奔走呼吁的法学家
陈光中。
　　“年纪是老了，但是我的思维还清晰。聂树斌案
件存在若干疑点，应该要重新研究。”2026年，96岁高
龄的陈光中回忆起聂树斌案，那时的场景依然历历
在目。

溯源求索

　　思想的种子，往往在早年便已深植。
　　1930年，陈光中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白泉村的
一个乡绅世家。“光中”二字，承载着长辈“光大中华”
的殷切期盼。他高中就读于历史悠久的浙江省立温
州中学，文学大家朱自清、夏承焘曾在此执教，数学
家苏步青、戏剧家王季思皆毕业于此。在名师大儒的
熏陶下，陈光中自幼便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情
怀的感染。
　　“我从古人那里得到了启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
要在‘三立’方面有所作为。”陈光中回忆道。《左传·
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就我来说，‘立
功、立德’不太可能，但在‘立言’这方面，我认为有可
能作出一些自己的贡献。”
　　1948年夏，他从省立温州中学毕业，以奖学金名
额考取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均被法学专业录取。新
中国成立后，陈光中迎来一个新的机会，他以第一名
的成绩转入北京大学法学系。未名湖畔自由、民主、
严谨的学术氛围，坚定了他立言的志向。
　　从那时起，陈光中就立志不做“多空文而少实
用”的儒者，而是要成为“博而后精、学以致用”的大
家。毕业后，陈光中成为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
学前身）最早的一批教师。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尚属空
白的年代，他便以拓荒者的姿态，开启了学术求索
生涯。
　　1955年，年仅25岁的陈光中在当时国内唯一的
法学期刊《政法研究》上发表了论文《苏联的辩护制
度》，以苏联辩护制度为借鉴，系统论证了中国建立
辩护制度的必要性与正当性，援引“无罪推定”原则
反驳了“给被告人辩护权等于丧失革命立场”等
观点。
　　可正当陈光中在法学领域初露峥嵘之时，接连
的政治运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先是被迫离开
法学领域，去教中国古代史。随后又和夫人一起，去
广西大学教授近代史。“在广西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
搞法律的研究”，这句平淡的陈述背后，隐藏着一个
学者对专业最深沉的眷恋。

鼎新革故

　　1983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亟
须专业法学人才，陈光中被调回来任研究生院副院
长，又被推选为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总干事

（后改称会长），很快升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开启了
行政、学术“双肩挑”的局面，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研
究建立了初步的学术体系。
　　此时，陈光中迎来了为时代真正“立言”的重大
历史机遇。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诞生于1979年，
它的颁布结束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刑事司法领域
“无法可依”的局面。然而，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确
定的诉讼模式被称为“超职权主义”模式。“当时在审
判的问题上，庭审流于形式，证人也不太出庭，先定
后审的问题比较突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
这部法律，在指导思想上体现了重打击轻保护的色
彩。”陈光中的博士生、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
研究院院长熊秋红如此评价。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全面
修订刑事诉讼法已成为法学界的共识。1993年，作为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陈光中，接受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的正式委托，组织专家学者起草刑事诉讼

法 修 改
的专家建议
稿。这是我国迄
今为止唯一一次正
式发函委托学界力量起
草法律专家建议稿。
　　重任在肩，陈光中带领中国
政法大学课题组将修改的“剑锋”直指
刑事诉讼理念与审判模式的重构。“首先是
整个审判方式的改革，法官询问式改成控辩对抗
式的模式。”陈光中明确提出改革的核心方向。
　　建议稿中最引人瞩目的内容有三部分：一是改
革审判方式，增加辩方的话语权；二是确立律师在案
件侦查阶段即可介入的权利；三是破冰性地提出“疑
罪从无”原则。此外，取消收容审查制度、上收死刑复
核权等主张，都是旨在防范冤假错案、强化人权保障
的真知灼见。
　　在当时，对于这些扭转重打击轻保护传统的现
代司法观念，司法机关提出了很多质疑，尤其是“疑
罪从无”原则。“学者基本上是赞成了，实务部门是怕
有漏罪。”陈光中深知这种担忧的根源，但他更清楚
法治的底线所在，“刑事诉讼法就是一个追究犯罪的
法律，追究犯罪的过程中不能发生偏差，避免发生冤
假错案，要保障人权。所以我们主张惩治犯罪与保障
人权相结合。”
　　历时9个月，几易其稿，陈光中带领团队顶住压
力，坚持将“疑罪从无”写入建议稿，最终形成了统合
共计六编、三百二十九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
　　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而陈光中主持起草的建议稿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内容
被此次修正案所吸收。首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
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终结了长期存在
的“人犯”称谓，将侦查、起诉阶段被追诉者改称“犯
罪嫌疑人”。这不仅是法条文字的更迭，更是我国刑
事诉讼从“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理念演进的标
志。正如陈光中所言：“它更加有利于国家的人权保
障，更加使得刑诉法现代化、科学化。‘疑罪从无’是
一个标志，标志着刑诉法的进步。”
　　在随后的2012年和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
中，陈光中始终保持着学者的敏锐与担当，就法律援
助、国家赔偿、死刑复核、用注射代替枪决等议题持
续发声。他的学术主张中始终贯穿着深厚的人文主
义底色，构建了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动态平衡”
为核心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

躬身入局

　　陈光中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书斋学者，他始终
将目光投向司法实践。他深知，对具体案件的纠偏，
是对法律尊严最好的维护。参与聂树斌案的平反，便
是陈光中践行自己诉讼价值观的代表性事件。
　　1995年，21岁的聂树斌被执行死刑。10年后，王
书金落网并自认为真凶，“一案两凶”的局面让这桩
旧案重回公众视野。自2007年起，聂树斌的家人向多
个部门提出申诉，但是案件的审查长期陷入停滞。直
到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对聂树斌案进行异地
复查。
　　面对一桩尘封20年的死刑旧案，再审启动的阻
力可想而知。2015年，聂树斌家人的代理律师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向85岁的陈光中发出了案情听证会邀
请。“冤假错案是司法的最大不公，所以这个时候我
就比较积极地介入。”
　　陈光中直击要害地提出5大疑点，包括原审卷宗
中聂树斌被拘留后前四天的讯问笔录缺失，存在刑
讯逼供可能性。他认为，这些疑点撕裂了原有的证据

体系，符合再
审条件，理应重新进
行公正审判。
　　为了确保论证的科
学性，陈光中还跨学科
寻求实证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副部级
专职委员、聂树斌案再审合议庭审判长胡云腾对此
印象深刻：“他专门找到一位法医，探寻法医角度关
于聂树斌案不专业不可靠的问题。”陈光中与法医召
开了座谈会，就聂树斌案卷中的法医漏洞进行了严
谨的学术论证，并形成了一份7000多字的会议纪要。
2015年6月2日，陈光中以个人名义，将之前公开发表的
“5大疑点”和这份会议纪要一起呈报最高人民法院。他
提出，案中涉及非法取证不应采信，应当在聂树斌案件
的重新审判中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提审该案。在多次案
情研讨会中，无论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还是新旧法
律的适用，陈光中始终坚持最严格的程序标准。“当
时有个新旧法的适用问题。”胡云腾回忆道，“陈老师
力主，评价办案人员的行为，要用当时的标准；但对
申诉人有利的，我们就用新的刑诉法的标准，多给一
点申诉人的权利。”这种“从旧兼从轻”的法理应用，
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被最高法
在撰写判决书时所采纳。
　　不仅是聂树斌案，在陈满案等社会反响强烈
的重大冤错案件中，陈光中都曾为那些素昧平生
的蒙冤者奔走发声。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
院名誉院长卞建林深刻理解恩师的举动：“先生不
是属于象牙塔里面的学者，他富有同情心，一直关
注实践。他深知冤假错案的危害，它会影响公民对
法治的信仰。”

薪火相传

　　岁月流转，96岁的陈光中并未停下脚步，他依然
坚守在治学与育人的第一线。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带博士生、讲授
前沿课程，依然是他的日常。助听器与老花镜成了他
特殊的“学术装备”，却无法掩盖他讲授刑诉法时眼
中的光芒。每年秋季的新生开学季，陈光中都会亲自
为诉讼法学的博士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他紧扣
法治脉搏，带来的不仅是历史的回顾，更是对当下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若干问题”的深度前瞻。
　　“先生是我们这个学科开创性的泰斗级人物，能
听他讲授这样一堂课，肯定是受益匪浅的。”2024级
博士生王毅恒难掩激动之情。同届的王若若也感慨：
“无论是过大、过小，或者不是很具象的问题，先生都
给我们耐心解答。”对于青年学子而言，与学科奠基
人的直接对话，无疑是他们学术生涯最宝贵的精神
财富。
　　陈光中的学术视野不仅立足国内，更面向世界。
他主编的《刑事诉讼法》教材已经更新至第七版，其
英文和法文译本更以双倍的体量跨越语言壁垒，将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成果系统性地推向国际学
术舞台。他出版了30多部专著、4卷《陈光中法学文

选》收录了百余
篇论文。而此刻，他
依然在案头伏笔，酝酿着
为下一轮刑诉法修改建言献
策的学术长文。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
人继其志。”自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评为全国首位诉讼法学博士生导师以
来，陈光中已亲自培养了超过110位博士生。
他因材施教，通过指导博士论文，系统性地勾
画和丰富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理论与基
本范畴。“改革开放到现在40多年，他带了那么多
的博士，这里面有很多人已经成长为刑诉法学界的
领军人物，在最高司法机关、立法机关，也都是栋梁
之材。我觉得可能其他人都很难望其项背的。”胡云
腾这番话，道出了陈光中在人才培养上的深远影响。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对后学的无私托举。2026年
初，第七届“陈光中诉讼法学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
评选结果公布。这个奖项是陈光中诉讼法学奖学金
基金会设立的，每两年评选一次，已累计嘉奖了百余
位在诉讼法学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这项设立
于2001年的奖学金，最初源自陈光中个人拿出的10
万元积蓄。25个春秋过去，经过他本人与弟子们的持
续注资，基金规模已达1000多万元。“特别是先生带
头，在他90大寿的时候，他基本把毕生的积蓄500万
元都投入了。”卞建林感慨道。
　　“现在的新学生，总的来说，他有一些自己的新
观点，应该说，这就是一代一代的创新。”面对朝气蓬
勃的青年学者，陈光中的眼中满是欣慰。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满目疮痍，到今天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日益完善；从倡导“无罪推定”，到
推动“疑罪从无”的落地生根；从法庭旁听席上的白发
长者，到讲台上授业解惑的期颐先生。陈光中用四分之
三个世纪的光阴，完成了一场深沉而壮阔的学术接力。
　　他实现了少年时立下的“立言”宏愿。那些深邃
理性的法学主张，已经化作国家法律文本中的坚实
条文，化作每一个公民免于恐惧的程序保障，化作一
代代法学人心中永不熄灭的法治明灯，真切地印证
着那句跨越百年的希冀———“光大中华”。

中国政法大学供图  

　　在我国迈向现代法治的宏阔进程中，活跃着一位学理深厚、躬身实践的智者。从1955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苏联的辩护制
度》援引“无罪推定”原则论证中国建立辩护制度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到1993年主持起草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到2016年为
聂树斌案再审呈报7000余字分析意见，再到2026年仍在为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建言献策——— 70余载学术生涯，在惩罚犯罪与保
障人权的天平两端反复丈量，以“动态平衡诉讼观”构建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核心骨架。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少年时受江南文脉熏陶立下的宏愿，成为了他一生的坚守。他，就是新中国刑事诉
讼法学开拓者和重要奠基人，新中国第一位诉讼法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陈光中。

▲ 2006年，
陈光中（中）
与毕业博士
生合影。

人物素描

 1949年，

大学时代的

陈光中。

 1988年，时任中
国政法大学常务副
校长的陈光中。

 2024年6月，陈光中
（右五）出席陈光中诉
讼法学优秀学位论文

报 告 会 暨 颁 奖
典礼。

 1993年，
陈光中（右三）在

米兰会见意大利法学
家皮萨比亚（意大

利刑事诉讼法
典 主 要 起

草者）。

法学大先生


